新聞公報

內幕交易審裁處有關益通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內幕交易個案作出命令

二○○四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五）
　　由麥明康法官擔任主席的內幕交易審裁處，已完成對在益通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現易名為廣益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內幕交易研訊中，被裁定為內幕交易人士所賺取或避免損失金額的聆訊。

　　該宗研訊依據財政司司長在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發出的通知進行。審裁處於二○○四年四月二日完成研訊，並向財政司司長呈交報告書，裁定四名涉案人士在事件中進行內幕交易活動。審裁處繼而在二○○四年六月三日及四日進行聆訊，處理在內幕交易活動中所賺取的金額、罰款、訴訟費申請，以及須作出的命令等事項。

　　聆訊結束後，審裁處對四名內幕交易者，即黃曉江、趙婉文、周家俊及關麗嫦，作出以下命令：

黃曉江：

（1）　在五年期內，未經原訟法庭許可，不得擔任上市公司或任何其他有限公司的董事或清盤人，或擔任該等公司的財產或業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關涉或參與該等公司的管理；

（2）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從內幕交易所獲取的利潤港幣3,219,981.71元；

（3）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罰款港幣3,219,981.71元；以及

（4）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研訊開支港幣2,161,588.77元。

趙婉文：

（1）　在三年期內，未經原訟法庭許可，不得擔任上市公司或任何有限公司的董事或清盤人，或擔任該等公司的財產或業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關涉或參與該等公司的管理；

（2）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從內幕交易所獲取的利潤港幣379,647.89元；

（3）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罰款港幣2,371,341.41元；以及

（4）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研訊開支港幣1,080,794.39元。

周家俊：

（1）　在三年期內，未經原訟法庭許可，不得擔任上市公司或任何有限公司的董事或清盤人，或擔任該等公司的財產或業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關涉或參與該等公司的管理；

（2）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罰款港幣1,404,426.95元；以及

（3）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研訊開支港幣720,529.59元。

關麗嫦：

（1）　在兩年期內，未經原訟法庭許可，不得擔任上市公司的董事或清盤人，或擔任該等公司的財產或業務的接管人或經理人；

（2）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從內幕交易所獲取的利潤港幣687,846.56元；

（3）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罰款港幣687,846.56元；以及

（4）　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付研訊開支港幣720,529.59元。

　　審裁處已把上述罰款和命令的報告呈交財政司司長及分發各有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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